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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四川地区）学生幼儿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01432522022090529971）

总 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以下简称“本保险合同”）附加于个人类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

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

批单等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被保险人应为主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第三条 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另有指定外，本保险合同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除另有约定外，自本保险合同生效日起 30 日为等待期，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

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者自等待期（续保者免等待期）后因疾病住院治疗，保险

人依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罹患疾病，经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诊断必须住院治疗

的，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每次住院的实际天数减去保险单载明的免赔天数，按照约定的日津

贴金额给付住院津贴金。

（二）被保险人住院治疗，到保险期满仍未结束的，保险人继续给付住院津贴金，最长

可至本保险合同期满之日起第30日止。

（三）被保险人每次住院治疗的住院津贴金的给付天数以保险单约定的每次给付天数

为限；若被保险人多次住院，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付住院津贴金的，以保险单约定的累计给

付天数为限。实际给付天数达到保险单约定的累计给付天数，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本条保

险责任终止。住院津贴保险金单次给付天数最高不超过90天，累计给付天数最高不超过180

天。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主险合同无效或失效，保险人不负任何给付保险金责任。

第六条 主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未纳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也适用于

本保险合同。

第七条 因下列原因之一直接或间接造成被保险人发生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

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

（三）被保险人患椎间盘突出症（包括椎间盘膨出、椎间盘突出、椎间盘脱出、游离

型椎间盘等类型）、地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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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保险人进行牙科治疗、整容、美容、矫形、外科整形手术、变性手术、预防

性手术（如预防性阑尾切除）；

（五）被保险人进行一般健康检查、疗养、康复治疗、心理咨询或治疗，或进行以捐

献身体器官为目的的医疗行为；

（六）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有残疾的治疗和康复。

保险期间

第八条 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一致，最长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

为准。

不保证续保

第九条 本保险合同为不保证续保合同。投保人可于保险期间届满前向本公司提出续

保申请，本公司有权对投保人的续保申请进行审核。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投保人向本公

司交纳续保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十条 住院日津贴金额、每次给付天数、累计给付天数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

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每次给付天数最高不超过 90 天，累计给付天数最高不超过 180 天。

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十一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

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

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

的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原件；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病历、住院证明、出院小结等；

（五）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住院治疗，须提供事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意外伤害

事故证明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领馆出具的意外伤害事故证明；

（六）转院治疗者须提供转出医院的转院证明；

（七）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证明和资料；

（八）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领保险金，并需要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明等资料。

条款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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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保险合同所记载事项，如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保险合同为准，未

尽事宜，适用主险合同的规定。

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

第十三条 若投保人解除主险合同，本保险合同一并解除，合同解除后，保险人参照

主险合同有关规定退还本保险合同的未满期净保险费。如投保人申请解除本保险合同，须

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资料：

（一）保险合同；

（二）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保险人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保险合同终止。保险人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

日起 30 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保险合同的未满期净保险费。

释义

第十四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住院：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疾病而入住医院的正式病房进行治疗，并正式办理入院

手续，不包括入住门诊观察室、家庭病床、其他挂床住院及不合理的住院。

每次住院：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疾病住院治疗，自入院日起至出院日止的期间，但

若因同一原因再次住院，且前次出院与下次入院间隔未超过30天，视为同一次住院。

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在保险单、批单或者批注中列明的医疗机构。未约定

定点医院的，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营的二级以上（含二

级）公立医院。

续保：投保人在合同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含）提出继续投保申请且经保险人同意的，

视为续保。投保人在合同终止之日后第三十日后提出继续投保申请的，为新投保。

疾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生效后初次罹患的疾病。

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指被保险人出生时就具有的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ICD-10）确定。

地方病：某种疾病只在一定地区内或人群中不断发生。与特定地区的地质、地貌、水土、

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并在条件相似地区蔓延流行。各地地方病种的确定以索赔当时当地地

方病防治机构的公布为准。

未满期净保险费：未满期净保险费＝保险费×[1-(保险单已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

×（1-费用比例）。经过日数不足一日的按一日计算。除保险单另有约定外，费用比例同主

险。

净保险费指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扣除每张保险单平均承担的保险人各项费用（含营业

费用、代理费、各项税金、保险保障基金等）后的余额。


